
項次 稽核發現 相關規定

採購各階段請採用工程會或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範本及範

例。

1. 招標文件及契約

未使用工程會或本府

採購處範本。

2. 任意刪減或修改

契約範本條款。

3. 廠商資格之訂定

未參考新北市政府常

用基本資格範例，致

生解釋疑義。

1、政府採購法第36條第4項及第63條。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1年7月29

日工程企字第11100036841號函。

3、工程會函頒機關辦理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無

正當理由未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或任意刪

減或修改工程會契約範本條款。

4、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常用基本資格範例。

各階段應注意以下資料之保

密：

1、標案公告前：招標文

件。

2、開標前：底價、領(投)

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其他

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

競爭之相關資料。

3、決標前：底價。

4、全程保密：投標廠商文

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

另有規定外)、各出席委員

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

1. 底價核定單之密

件傳遞封遺失。

2. 簽辦採購招標未

以文書保密規定辦

理。

3. 底價簽核文件遺

失。

1、政府採購法第34條。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5條。

3、新北市政府文書處理要點第81點。

1、開標(比價、議價或決

標)前應簽請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任

主持人。

2、驗收前應簽請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

主驗人。

3、開標、比價、議價、決

標及驗收，除法定例外事由

，應通知監辦單位。

1. 開標主持人未經

指派。

2. 開標程序無人監

辦，且事前未簽奉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不派員。

1、政府採購法第13條。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0條第2項。

3、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4、新北市政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對於重要採購檔卷建議建立

交接機制。

部分採購案卷因人員

異動而未完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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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法定時機訂定底價：

1、公開招標應於開標前定

之。

2、選擇性招標應於資格審

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

之。

3、限制性招標應於議價或

比價前定之。

底價核定日期及時間

未載明，難以釐清底

價訂定時機。

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2項。

底價簽核單應完整填寫。

底價簽核單未於分析

欄位或調整係數欄位

填寫說明。

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1項。

應於開標前辦理拒絕往來廠

商查詢作業並保存查詢資

料。另以投標廠商「負責人

名稱」查詢其擔任負責人之

其他廠商，俾利機關辦理採

購採評選或評分方式審查者

，得將之納入評選考量。

開標或契約變更議價

前，未辦理拒絕往來

廠商查詢作業，或未

留存相關資料。

1、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6款、第103條第1項及

第107條。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12條之2。

3、工程會「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採購業

務」之「開標作業」(編號JP03)之控制重點第2點。

4、工程會105年12月9日工程企字第10500280811號

函。

5、工程會111年6月6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299號函-

「新增以投標廠商『負責人名稱』查詢其擔任負責人

之其他廠商是否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之功

能」。

6、本局114年6月12日新北教環衛字第1141157542號

函。

對廠商投標文件審查應確

實。

1. 投標文件審查表

有漏填或誤植情形（

含複審欄位漏未確

認）。

2. 未發現投標廠商

投標文件填寫不完全

或錯誤。

1、政府採購法第51條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0條、第29條第2項。

決標結果應於決標日起30日

內公告及通知各投標廠商，

或定期彙送。

1. 公告金額以上採

購，未於決標日起30

日內將決標結果公告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2. 公告金額以上採

購，未將決標紀錄書

面通知投標廠商。

1、政府採購法第61條。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3項及第85條。

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8年9月17日工程企字第

0900415430號函。

契約變更應作成雙方合意文

件。

契約變更無雙方合意

文件。

1、採購契約要項第24點。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本府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關於契約變更之條款。
應於廠商施作完成後，依採

購法等相關法規及契約書規

定於期限內辦理驗收。

廠商履約完成後，學

校未於期限內辦理驗

收。

1、政府採購法第71條。

2、政府採購施行細則第92條至第95條。

驗收紀錄應確實填寫。
驗收紀錄僅記載「與

契約相符」等語。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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